昆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模板
	当事人：
	昆区王黎英医疗美容诊所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
	（昆）市监械罚〔2018〕43号

	案件名称：
	使用未依法注册、过期的医疗器械案

	处罚类别：
	医疗器械安全

	处罚事由：
	使用未依法注册、过期的医疗器械

	处罚依据：
	依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(组织机构代码、工商注册登记号、税务登记号) ：
	PDY01223X15020317D2162

	法定代表人姓名：
	王黎英

	行政处罚结果：
	1、没收已过期的注射用交联透明质酸钠凝胶1盒、已过期的一次性使用配药注射器33支、未依法注册的针头25个，2、处以罚款4万元。

	处罚生效期：
	2018年6月4日

	处罚截止期：
	2018年7月4日

	处罚机关：
	包头市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	地方编码：
	

	当前状态：
	已执行

	信息提供部门：
	包头市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	公示日期：
	2018/10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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